
关于政协浮山县十届二次会议第 67 号提案的

答 复

黄冬冬 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提案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浮山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基本情况

经统计，截止目前浮山县域内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共计 2 家，

累计充换电设备 7 台，充电枪 14 支。现有充换电设施不足以支撑

新能源汽车的现状以及后续增长。

二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影响因素

一是目前浮山县规模性停车场较少，且部分停车场无合作建立

充换电设施的意愿，占用场地方面需进一步协调。

二是充电站建设投资大、收益小、回报周期长，多数企业无投

资意向。

三是部分老旧小区建设年限久远，未考虑新能源汽车充电位置。

四是目前城镇内 4 条 10 千伏线路电力负荷接待能力依然充足，

可满足电动汽车充电自营企业专变接入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一是需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主导，与停车场负责人或单位进行沟

通，宣传建立充换电设施的重要性和意义，达成一致，配置专用建

设用电。



二是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，建立适当运营奖励

机制，鼓励自营企业建设充换电站，拉动浮山县经济发展，增加县

域内公共充换电设施，同时增加竞争力，创建良好的竞争机制，提

升充电质量以及服务水平。

三是建议政府相关部门，对于老旧小区，在老旧小区改造规划

时，考虑增设充换电设施位置；对于新建小区，要求其在建设过程

中增设充换电设施位置，同时考虑因此所增加的电力负荷，配置相

应的电力设施，以方便居民办理充电设施。

四是浮山县供电公司结合目前居民充电桩接入情况，预测负荷

发展动向，上报台区及低压线路整改工程项目，提前完成增容、布

点项目落地，方便居民电动汽车充电。

五是优化充电桩办电流程。针对自营企业，浮山县供电公司已

为充换电公司开通绿色通道，压缩受理、接电等环节，缩短办理时

长，采取“容缺受理”的机制，优先为充换电公司办理接电业务，

后期逐渐补全档案资料及相关手续；针对居民用户，浮山县供电公

司按照《国网临汾供电公司关于推行居民充换电设施用电“一证办

理”的通知》（临供电营销〔2021〕38 号）文件要求，推行居民充

换电设施用电“一证办理”政策，解决广大居民用户电动汽车“充

电难”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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